
界，改变评价标准政治化、问责机制行政化的现状，让内行评判内行。应该明确，对那些经过

二审的案件，只要一审的程序公正、法官没有徇私枉法，即使被上级法院改判，也不能一概追

究一审法官的责任。不要搞企业式、指标化的评价机制，不能把法官当做生产线上的操作工。

政法委要抓好司法队伍职业化建设。在司法队伍建设当中，一要提高法官素质，二要提

高法官地位，三要提高法官的职业责任感和道德规范，全面实现法官精英化。

政法委要保障各级司法机关活动的独立性。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个案指导、下级机

关对上级机关的个案请示都要有严格的程序，包括专门的文书和记录。建立独立的上诉法

院体系，建立最高人民法院大区分院。

司法独立的本质是依法办案

陈卫东


司法独立在中国语境下，在官方文件中，是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法公正行使审判

权、检察权来表述的。从十五大的报告就开始这样表述，一直到十八大。怎么理解在中国这

样的一个政治体制下坚持司法独立？这个问题最敏感的落脚点就在于如何处理党的领导和

司法独立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独有的问题，在西方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在中国，如

果能破解这一难题，司法独立就有望突破，有望取得实质的进展。

目前的司法改革实际上是要建立司法的公信，确立司法的公正。但是，要实现这样一个

目标，根本的出路就是坚持司法独立，要正确处理司法独立和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对于过

去某些说法和传统观念，应当进行反思。过去通常把党的领导和司法工作之间的关系、或者

说如何在司法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解读为党对司法干部的选拔考核任命。这样一种观点导

致了司法的不独立，导致了司法的行政化、地方化趋势。从实践效果看，地方党委对司法个

案办理、人事任免方面的过多干预，导致了审判案件不是依据事实与法律，而是依据党委的

指示、命令。赵作海、佘祥林等案件都是由个别地方党委领导对司法的不当干预所导致的。

首先，司法工作中衡量党的领导的标准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依法办案。司法机关严

格依照法律办案，就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因为法律在我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同样是党的

意志的体现。法律的制定是在党领导下完成的，是党的政策的制度化、规范化的体现。所

以，司法机关不要按照某一个党委、哪一个书记的指示办案。依据事实和法律依法办案，就

是体现党的领导。法律滞后了，和司法机关没有关系，是立法机关应当关注的事。党应该领

导立法机关及时修改法律。

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在 １９７９年中央下发的 ６４号文件中已经有很好的表述，这个文件直

到现在一点都不过时，甚至我们现在的一些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个文件的高度。６４号文件明

确指出，今后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这说得再

明白不过了。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独立行使职权，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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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

所以确保司法机关依法办案是实现党领导司法的最好方式。从这种逻辑出发，党的领

导是一种规范化、法治化和可持续的领导。要实现司法独立，在思想上有了上述认识之后，

还有其他几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第一，要重新定位政法委的功能。实际上，政法委的不当干预是目前司法机关不能独立

办案的主要障碍。现在说这个话一点都不为过，孟建柱书记对这个问题也有非常清晰的阐

述。这些年在全国各地，政法委对办案的干预程度表现得不一样。以北京为例，北京市政法

委对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办案的干预是较多的。政法委协调案件这种作法应该终止。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检法两院党组的领导作用。党的领导在法院、检察院内不是没有组

织形式，每一级法院、检察院都有党组，每一级法院、检察院的党组都是经过上一级党委或者

党组批准的，是经过严格考核的。而这些党组的成员都是法律的内行。因此，加强党的领

导，要强化两院党组的作用。为什么外行的政法委书记、市委书记的话就是党的领导，而检

法两院的党组的意见就不是党的领导？

第三，要建立检法两家内部独立办案的机制。其实，司法不独立，主要体现在目前检法

两院的内设机构上。现在进行司法改革，各个政法机关的内设机构要进行调整。比如，法院

现在办案的机制是什么？很清晰，一个案件由一个承办人来承办，承办人办完了之后要报给

案件的审判长，审判长不看卷，但是签名。庭审的时候，审判长主持，但是他对案件一般不直

接拿意见。承办人拿意见，合议庭讨论，然后报主管的副庭长。合议庭与主管副庭长意见有

冲突，要召开庭长联席会，最后报主管院长，重大案件报审判委员会。这个机制是典型行政

化的机制。它与司法的属性和特点完全背离。司法就是法官在办案，为什么要把它设置成

这样一种行政化的东西？在国外，不用说西方，就说咱们的近邻日本、韩国，也没有这样做。

法院为什么要设副院长？为什么要设庭长？如果整个法院只有一个院长做行政方面的协

调，下面都是法官独立办案，还会有这么多的干预吗？

最近，广东佛山中院推出了审判长的改革机制。庭长、副院长和院长都一律不管案子

了。完全由审判长办案，由审判长看卷、庭审、签发判决书，并最后负责。这是真的把司法落

实到人。现在，司法不独立和不公正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司法在吃大锅饭———都在办

案，人人负责实际上导致都不负责任。要在办案中很好地抵御内外部的干预，这是一个非常

重要的问题，值得在总结各地创新和改革的基础上，认真探讨。

为“司法独立”正名

李步云


目前，有些人认为，“司法独立”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应当否定。这种主张显然是缺乏历

史知识、法治理念和政治智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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